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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號號號 

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號號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

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 

本版納入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本解釋所作之修正。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

之重編法」係由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制定，並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 2005 年 11

月發布。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及其隨附文件已被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7

年 9月修訂）*修正。 

                                                      
*
 生效日為 2009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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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號號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

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 

參參參參照照照照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議議議議題題題題 2 

共識共識共識共識 3–5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6 

下列隨附文件請見本版下列隨附文件請見本版下列隨附文件請見本版下列隨附文件請見本版 B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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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

之重編法」由第 1至 6段組成。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隨附釋例及結論基礎。解釋之範

圍及效力列示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前言」之第 2及 7至 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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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號號號 

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號號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

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 

參參參參照照照照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所得稅」 

�   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本解釋係提供當企業於某報導期間中辨認*其功能性貨幣之經濟環境存在高度通

貨膨脹，而該經濟環境於前期非屬高度通貨膨脹，依照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

規定企業應重編其財務報表時，如何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規定之指引。 

議議議議題題題題                                                     

2 本解釋規範之問題為： 

(a) 當企業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時，對於該準則第 8段之規定「…依報導

期間結束日之現時衡量單位編製」應如何解釋？ 

(b) 於重編之財務報表中，企業對初始遞延所得稅項目應如何處理？ 

共識共識共識共識                                                     

3 當企業於某報導期間辨認其功能性貨幣之經濟環境係存在高度通貨膨脹，而該

經濟環境於前期非屬高度通貨膨脹時，企業應如同經濟環境一直為高度通貨膨

脹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規定。因此，對於以歷史成本衡量之非貨幣性

項目，企業財務報表中所列報之最早期間開始日之初始財務狀況，應予以重述

以反映自取得資產及發生或承擔負債之日起至報導期間結束日止通貨膨脹之影

響。對於非以取得或發生日之現時金額列於初始財務狀況表之非貨幣性項目，

該重述則應反映自該等帳面金額決定之日起至報導期間結束日止通貨膨脹之影

響。 

                                                      
*
 企業辨認高度通貨膨脹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3段之條件作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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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報導期間結束日，遞延所得稅項目係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之規定認列及衡

量，惟報導期間初始財務狀況表之遞延所得稅金額應依下列方法決定： 

(a) 企業已就報導期間初始財務狀況表日採該日之衡量單位對非貨幣性項目名

目之帳面金額予以重述後，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之規定重新衡量遞延所

得稅項目。 

(b) 依據(a)重新衡量之遞延所得稅項目，應就報導期間初始財務狀況表日至該

報導期間結束日間衡量單位之變動予以重述。 

企業依(a)及(b)之方法重述列報於企業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 號之報導期間之

重編後財務報表之任何比較期間之初始財務狀況表之遞延所得稅項目。 

5 企業已重編其財務報表後，後續報導期間財務報表之所有相對應數字（包括遞

延所得稅項目），僅就該先前報導期間重編後之財務報表，依該後續報導期間

衡量單位之變動予以重述。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6 企業應於 2006年 3月 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本解釋。本解釋鼓勵提前適

用。企業若於 2006年 3月 1日前開始之期間適用本解釋於其財務報表，應揭露

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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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號號號 

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號號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

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 

所所所所發發發發布之隨附文件布之隨附文件布之隨附文件布之隨附文件 

本版納入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作之修正。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 號之內容（不含隨附文件）已包含於本版之 A 部分。本解釋發布

時之生效日為 2006年 3月 1日，最新修正內容之生效日為 2009年 1月 1日。本部分包括

下列隨附文件：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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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號號號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本釋例附於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但非屬其一部分。 

IE1 本釋例說明當企業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

重述通貨膨脹之影響時，對遞延所得稅項目之重述。因本釋例僅用以說明國際

會計準則第 29號對遞延所得稅項目重編法之技巧，其並非說明企業完整之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IE2 某企業 20X4年 12月 31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重編前)如下： 

附註  財務狀況表               

 

    20X4年(a)  20X3年 

    CU 百萬  CU百萬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00  400 

  其他資產  XXX  XXX 

  資產總額  XXX  XXX 

  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     

  權益總額  XXX  XXX 

  負債     

2  遞延所得稅負債  30  20 

  其他負債  XXX  XXX 

  負債總額  XXX  XXX 

  權益及負債總額  XXX  XXX 

附註： 

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所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均於 20X2年 12月取得。不動產、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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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備均依其耐用年限 5年提列折舊。 

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0X4年 12月 31日遞延所得稅負債為 CU 30百萬，係依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之帳面金額CU 300百萬與其課稅基礎CU 200百萬間之應課

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衡量。適用稅率為 30%。同樣地， 20X3年 12月

31日遞延所得稅負債為 CU 20百萬，係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帳面

金額CU 400百萬與其課稅基礎CU 333百萬間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

以衡量。 

(a) 本釋例中，貨幣金額係以「貨幣單位(CU)」表示。 

IE 3 例如，假設該企業於 20X4 年 4 月辨認出高度通貨膨脹之存在，因此，自 20X4

年初起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該企業以下列一般物價指數及轉換因子為基

礎重編其財務報表。 

  一般物價指數 20X4年 12月 31

日之轉換因子 

20X2年 12月(a) 
 95 2.347 

20X3年 12月  135 1.652 

20X4年 12月  2 3 1. 0  

(a) 例如，20X2年 12月之轉換因子為 2.347＝223/95 

重編重編重編重編 

IE4 企業 20X4年之財務報表重編應依下列規定：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歷史成本及累計折舊依據購買日至報導期間結束日

間一般物價指數之變動予以重述。 

� 遞延所得稅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所得稅」之規定處理。 

� 前期報導期間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比較數字依報導期間結束日之現時衡

量單位列報。 

� 遞延所得稅之比較數字應依本解釋第 4段之規定衡量。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翻譯草案 

 
B4 

IE5 因此，該企業重編其 20X4年 12月 31日之財務狀況表如下： 

附註  財務狀況表 (重編後)   20X4年年年年  20X3年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CU百萬百萬百萬百萬  CU百萬 

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04  939 

  其他資產  X X  XXX 

  資產總額  XXX  XXX 

  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     

  權益總額  XXX  XXX 

  負債     

2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1  117 

  其他負債  XXX  XXX 

  負債總額  XXX  XXX 

  權益及負債總額  XXX  XXX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所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均於 20X2年 12月購買且按 5年之期間

提列折舊。已重述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成本以反映自取得起一般物

價水準之變動，即轉換因子為 2.347 (223/95)。 

 歷史金額 

CU百萬 

重述後金額 

CU百萬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成本 500 1,174 

20X3年之折舊 (100)  (235) 

20X3年 12月 31日之帳面金額 400  939 

20X4年之折舊 (100)  (235) 

20X4年 12月 31日之帳面金額 300  704 

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0X4年 12月 31日名目遞延所得稅負債為 CU 30百萬，係依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之帳面金額CU 300百萬與其課稅基礎CU 200百萬間之應

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衡量。同樣地，20X3年 12月 31日遞延所得稅

負債為 CU 20百萬，係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帳面金額 CU 400百

萬與其課稅基礎 CU 333百萬間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衡量。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翻譯草案 
 

 
B5 

稅率為 30%。 

於其重編後之財務報表，企業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一般規定重新衡量遞延所得稅項目，即依其重編後之財務報表為

基礎。惟因遞延所得稅項目係資產或負債項目帳面金額及其課稅基礎

之函數，故企業無法採用一般物價指數重述其比較遞延所得稅項目。

反而，在企業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重編法之報導期間，其(a)

於當期報導期間初始財務狀況表日採該日之衡量單位對非貨幣性項

目之名目帳面金額予以重述後，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之規定重新

衡量比較遞延所得稅項目，及(b)將重新衡量之遞延所得稅項目，就當

期報導期間初始財務狀況表日至報導期間結束日間衡量單位之變動

予以重述。 

 

本釋例中，重述之遞延所得稅負債計算如下： 

 CU百萬 

報導期間結束日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重述後帳面金額(見附註 1) 704 

課稅基礎 (200) 

暫時性差異 50  

＠稅率 30%＝重述後之 20X4年 12月 31日遞延

所得稅負債 

151 

比較遞延所得稅數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重述後帳面金額

[400×1.421(轉換因子 1.421＝135/95)，或

939/1.652(轉換因子 1.652＝223/135)] 

568 

課稅基礎 (333) 

暫時性差異 235 

＠稅率 30%＝依 20X3年底一般物價水準重述

後之 20X3年 12月 31日遞延所得稅負債 

71 

依 20X4年底一般物價水準重述後之 20X3年 12

月 31日遞延所得稅負債(轉換因子 1.652＝

223/135) 

1 7 

 

IE6 此釋例中，重述後之遞延所得稅負債自 20X3年 12月 31日至 20X4年 12月 31

日，增加 CU 34百萬到 CU 151百萬。該增加數（包含在 20X4年之損益）反映

(a)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應課稅暫時性差異變動之影響，及(b)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課稅基礎貨幣購買力之損失。此兩項組成部分可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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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百萬 

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之減少對遞延所得稅負

債之影響(-CU 235+CU 133)×30% 

31 

因 20X4年通貨膨脹所致之課稅基礎損失(CU 333×1.652-CU 333) 

×30% 

(65) 

遞延所得稅負債之淨增加 (34) 

於 20X4年借記損益 34 
 

 課稅基礎之損失為貨幣性損失。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28段對此解釋如下： 

淨貨幣部位損益應計入當期損益。依第13段之規定，對依協議而與價格變動連動

之資產負債所作之調整，應與淨貨幣部位之損益互抵。其他損益項目，例如利息

費用及利息收入，及與投資或借款資金相關之兌換差額，亦與淨貨幣部位有關。

雖然此等項目係分別揭露，如將其與淨貨幣部位損益一起列報於綜合損益表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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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號號號『『『『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

號號號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之重編法』』』』

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 

本結論基礎附於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7號，但非屬其一部分。 

本結論基礎之專用術語並未配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7年修訂）

之改變而修正。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BC1 本結論基礎彙整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於達成共識過程中所作之考量。個別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之委員對某些因素重視程度高於其他因素。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BC2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被要求提供當企業開始適用國際會計準則 29號「高度

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時，應如何重編其財務報表之指引。於報導期間

開始日之初始資產負債表是否應予以重編以反映該日前之物價變動，具有不確

定性。 

BC3 此外，於初始資產負債表中比較遞延所得稅項目之衡量亦有不確定性。國際會

計準則第 29號敘明於資產負債表日重編後財務報表之遞延所得稅項目應依國際

會計準則第 12號「所得稅」之規定衡量，惟企業應如何處理相對應之遞延所得

稅數字並不明確。 

BC4 為回應需求，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於 2004 年 3 月制定並發布解釋草案第

D5 號『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 號「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

以公開徵詢意見。其收到 30封對提案之意見函。 

共識共識共識共識之基礎之基礎之基礎之基礎                                                      

重編法重編法重編法重編法 

BC5 於制定解釋草案第 D5號時，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認為，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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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號規定重編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反映一般購買力改變對

企業之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2段敘明： 

在高度通貨膨脹之經濟環境下，未經重編而以當地貨幣報導之經營結果及財務狀

況，並無用處。在高度通貨膨脹下，貨幣以如此高之膨脹率喪失購買力，以致於

不同時點（即使在同一會計期間）發生之交易或其他事件所產生金額之比較，會

令人誤解。 

此目的適用於企業辨認其功能性貨幣之經濟環境係存在高度通貨膨脹之首次報

導期間及後續報導期間之財務報表（若仍符合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之條件）。 

BC6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考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4段之意義，該段敘明： 

…任何企業於報導期間認定其報導貨幣所在國家存有高度通貨膨脹時，均應自其

報導期間開始日起適用本準則。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指出有些人可能將此條文解釋為，限制企業於辨認存

在高度通貨膨脹之報導期間重編其初始資產負債表。因此，初始資產負債表之

重編應僅反映於報導期間內一般物價指數之變動，而不反映報導期間開始日前

一般物價指數之變動，即使某些資產負債表項目於該日前業已取得或承擔。惟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亦指出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34段之規定： 

前一報導期間之相對應數字，無論係根據歷史成本法或現時成本法，均應採用一

般物價指數重述，以使比較財務報表亦以報導期間結束日之現時衡量單位表達。

對較早期間資訊之揭露，亦應以報導期間結束日之現時衡量單位表達…[用斜體強

調部分係附加] 

BC7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考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29 號第 4 段之限制與第 34 段之

規定間可能不一致。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指出第 4 段為範圍段，係辨認企

業何時須適用該準則。此段敘明企業自報導期間開始日至資產負債表日適用該

準則之規定於其財務報表，而非僅從企業辨認存在高度通貨膨脹之日起。然而，

第 4 段並不涉及財務報表之重編及表達（不論是在資產負債表日或是相關之比

較數字）。因此，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4段並未排除企業於辨認存在高度通

貨膨脹之報導期間開始日前，按一般物價水準變動重編其初始資產負債表。 

BC8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作出結論，就該準則之目的，企業辨認存在高度通貨

膨脹之報導期間之財務報表之重編，應與後續報導期間所適用之重編法一致。 

BC9 解釋草案第 D5 號之部分回應者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29 號之重編法對編製者是否

為實務上可行，及其是否提供使用者具決策有用性之資訊表示關切。雖然國際

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瞭解該等關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認為該等關切反

映有關高度通貨膨脹會計整體更廣泛之看法，而非企業須如何適用現行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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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0 惟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考量若，例如，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取得日之

詳細記錄已無法取得，企業應如何適用該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指出，

於該等情況，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16段敘明： 

…在此罕見情況下，首次採用本準則之期間，可能須以獨立專業之評估價值，作為重

述基礎。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亦指出，當一般物價指數無法取得時，存在一個類似

的豁免規定。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17段敘明： 

…在此情況下，可能須採用諸如以功能性貨幣與另一相對穩定之外幣間之匯率變動為

基礎之估計。 

BC11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觀察到，於制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討論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

是否應豁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者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之

重編影響。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號第 BC 67段敘明： 

部分意見認為，為高度通貨膨脹影響數重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以前期間

財務報表之成本將高於其效益，特別是該貨幣已無高度通貨膨脹情事。惟理事會

之決議為，基於高度通貨膨脹使未調整之財務報表失去意義或產生誤導，該重編

仍屬必要。 

BC12 惟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亦觀察到，例如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者可能

使用，例如，轉換日之公允價值作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認定成本，且在某

些情況下，亦作為投資性不動產及無形資產之認定成本。因此，若其他其況下

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將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首次採用者，選擇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之公允價值衡量豁免，則其將僅於公允價值決定

日後之期間方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此種重新衡量將因而減少首次採用者

重編其財務報表之必要。 

BC13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指出，如上述第 BC 10 段所述，豁免已採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之編製者採用一般重編法，僅適用於特定情況，然首次採用者可能總

是選擇使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對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公允價值重新衡

量豁免。惟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作出結論，準則中豁免規定之適用相當清

楚，因此，將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豁免規定延伸到允許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之編製者，於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重編法時，選擇以公允價值重新

衡量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將需要對準則本身進行修正，而非解釋。 

BC14 解釋草案第 D5 號之回應者亦主張該程序，相對於釐清，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21

號「匯率變動之影響」下功能性貨幣改變（依其觀點，此與變動至高度通貨膨

脹狀態相當）之會計處理不一致。此外，他們指出，追溯適用亦與美國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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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會計原則對高度通貨膨脹狀態之變動採推延處理不一致。 

BC15 有關引用功能性貨幣之改變，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認為，高度通貨膨脹之

存在可能（但不一定應）引發此一改變。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指出，功能

性貨幣之改變係一般用來決定企業交易價格之貨幣之改變。如上述第 BC5 段所

澄清，就高度通貨膨脹之影響進行重編之目的係為反映企業功能性貨幣之經濟

環境中，購買力改變之影響。因此，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不認為高度通貨

膨脹會計處理之應用應以企業功能性貨幣改變之會計處理為基礎。 

BC16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亦認為，回應者對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推延適用

之引用，反映之規定僅適用於對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國外企業之投資。於此情

況，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52號「外幣換算」第 11段敘明： 

在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下之國外企業之財務報表應如同功能性貨幣係報導貨幣般予以

重新衡量。因此，該等企業之財務報表應依第 10段之規定重新衡量為報導貨幣…[用

斜體強調部分係附加] 

因此，依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國外企業之財務報表係重新衡量為投資人之

功能性貨幣。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指出，此方法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之

重編/換算方法不同。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以高度通貨膨脹之功能性貨幣營

運之報導個體提供不同之指引。美國會計原則理事會第 3 號公報「一般物價水

準變動之財務報表重編」亦以重編法為基礎，且如同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規

定追溯適用。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認為，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下，為列

報不同表達貨幣比較金額之目的，應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1號第 42段(b)及 43

段之規定。在此情況下，企業將無須依照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規定重編比較

資訊。國際會計準則第 21號第 BC22段解釋此特定豁免之理由如下： 

…若匯率係完全反映了與其相關之兩種經濟環境間不同之物價水準時，解釋公告

第 30號之方法將使得比較金額與前一年度財務報表上所報導之當年度金額一樣。

理事會亦注意到前一年度之相關金額已經以非高度通貨膨脹表達貨幣列示，沒有

理由須改變它們。 

 

BC17 解釋草案第 D5號提議，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重編法應視為情況之改變，

而非會計政策之變動。解釋草案第 D5 號之部分回應者認為此存上述觀點不一

致。因為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第 16段敘明，

情況之改變非屬會計政策之變動，企業將不追溯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然

而，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認為，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對此點有特別規定，

如以上第 BC5 至 BC16 段所述。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作出結論，企業辨認

存在高度通貨膨脹之報導期間之初始資產負債表應予以重編，猶如企業過去一

直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之重編法。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再次確認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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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處理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所述會計政策變動之追溯適用相似。 

遞延所得稅項目遞延所得稅項目遞延所得稅項目遞延所得稅項目 

BC18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被要求提供當企業依照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重編其財

務報表時，對遞延所得稅項目會計處理之指引。特別是，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

員會被要求提供當企業辨認存在高度通貨膨脹之報導期間，衡量初始資產負債

表遞延所得稅項目之指引。 

BC19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觀察到，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第 32段敘明： 

依本準則所作財務報表之重編，可能造成資產負債表個別資產及負債之帳面金額

與其課稅基礎間之差異。該等差異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所得稅」之規定處

理。 

因此，於報導期間結束之資產負債表日，企業依重編後之財務報表重新衡量其

遞延所得稅項目，而非對貨幣性項目或非貨幣性項目採用一般重編規定。惟國

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指出，企業應如何對其比較之遞延所得稅項目作會計處

理並不明確。 

BC20 於制定解釋草案第 D5號時，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考量下列選項： 

(a) 依照貨幣性項目重述遞延所得稅項目； 

(b) 依照非貨幣性項目重述遞延所得稅項目；或 

(c) 猶如企業之功能性貨幣過去一直處於高度通貨膨脹經濟之下，重述遞延所

得稅項目。 

BC21 解釋草案第 D5 號闡明遞延所得稅項目於性質上既非明顯屬貨幣性亦不明顯屬

非貨幣性，此係因遞延所得稅項目係由資產（及負債）相關之帳面金額及課稅

基礎決定，惟解釋草案第 D5號之部分回應者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反對此觀點。

有些人主張，遞延所得稅項目於性質上係收取或支付一固定或可決定數量之貨

幣單位，故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21號公報第 8段規定，應視為貨幣性項目。其

他人則指出，一般實務係將遞延所得稅分類為非貨幣性項目。 

BC22 在考量回應者之意見後，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確認上述第 BC17段之結論亦

應適用於遞延所得稅項目。換言之，企業辨認存在高度通貨膨脹之報導期間初

始資產負債表之遞延所得稅項目之計算，應猶如該經濟環境過去一直處於高度

通貨膨脹之下一般，即第 BC20段之選項(c)。雖然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瞭解

遞延所得稅項目可能符合貨幣性項目之定義，其指出若初始遞延所得稅項目之

重述，適用一般對貨幣性項目相同方法，則選項(c)之目的將無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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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3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觀察到，解釋草案第 D5號之部分回應者建議，於依報

導期間結束之資產負債表日現時衡量單位重編初始資產負債表後，應重新衡量

初始資產負債表之遞延所得稅項目。依國際財務解釋委員會之觀點，此提議（以

遞延所得稅負債為例）將高估認列於初始資產負債表之遞延所得稅項目，並因

此低估認列於報導期間之成本。此係因於報導期間通貨膨脹所造成之課稅基礎

損失將直接認列於初始權益。對此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以下列釋例說明： 

於第一年年底，按該日現時衡量單位重述一非貨幣性資產。其重述後金額為 CU 

1,000
*，其課稅基礎為 CU 500。若稅率為 30%，企業將重新衡量遞延所得稅負債

為 CU 150。於第二年，若通貨膨脹為 100%。假設並無其他改變，企業於其重編

後之財務報表將認列資產 CU 2,000（於報導期間結束之資產負債表日及比較數

字）。於結束之資產負債表日，遞延所得稅負債重新衡量為 CU 450((CU 2,000-CU 

500)×0.3)。惟若按報導期間結束之資產負債表日現時衡量單位重述該資產後，重

新衡量比較遞延所得稅負債，企業應認列初始遞延所得稅負債 CU 450，對損益並

無影響(CU 450-CU450)。另一方面，若依解釋草案第 D5號之提議敘述比較數字，

重述後之初始遞延所得稅負債將為 CU 300((CU 1,000-CU 500)×0.3)×100%+CU 

150)。因此，企業應認列損失 CU 150(CU 450-CU300)，此為於報導期間課稅基礎

購買力之損失。 

BC24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觀察到，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附錄 A第 18段解釋：† 

非貨幣性資產於資產負債表日依現時衡量單位重述（見國際會計準則第 29 號「高度

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務報導」），但基於課稅目的並無等額之調整。(註：(1)遞延所

得稅認列為損益‡；及(2)除重述外，若非貨幣性資產亦經重估價，則與重估價相關之

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權益§，而與重述相關之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表。)  

BC25 因此，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確認其重述比較遞延所得稅項目之結論，規定

企業首先以前期報導期間已按反映該期期末物價水準之一般物價指數重編之財

務報表為基礎，重新衡量其遞延所得稅項目。其次，企業應依報導期間一般物

價水準之變動重述所計算之該等遞延所得稅項目。 

                                                      
*本釋例貨幣金額係以「貨幣單位(CU)」表示。 
†第 18段已配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7年修訂）所作之變動而修正。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2007年修訂）規定企業將所有收益及費損項目列報在一份綜合損益表中或

兩份報表中(一份單獨損益表及一份綜合損益表)。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2007年修訂），該影響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